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23-039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办理转让下属公司股权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股份”或“公司”）为优化资

源配置和资产结构，公司拟将部分下属公司(含全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等)

进行转让。为提升决策效率，公司拟提请董事会授予经营管理层、提请股东大会

授予董事会办理有关下属公司股权转让事宜的权限。 

公司于 2023年 5月 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 2023年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办理转让下属公司股权事宜的议案》。

公司拟提请董事会授予经营管理层、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办理有关下属公司

股权转让事宜的权限，包括但不限于： 

1、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手方磋商、谈判，授权转让下属公司股权的

作价以审计、评估为定价基础，在此基础上与交易对手方协商促成交易。  

2、在权限范围内与交易对手方确定交易价格、签订交易协议和执行具体交

易；  

3、在实施股权交易前，全面落实并解决本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若

有）、标的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若有）等事项，符合公司治理相关要求。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的规定，按交易进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授权期限分别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授权交易总金额拟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 

上述授权转让下属公司股权事宜，不触及重大资产重组。 

本议案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目前交易尚未确定最终交易对手方，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尚不确定，若涉及关



                                                                       

联交易的将按照关联交易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目前尚未确定最终交易对手方，在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根据本次授权并

确定交易对手方和交易价格后，公司将以进展公告予以披露。 

三、拟转让下属公司的基本情况 

1、瑞信新能源（信丰）有限公司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瑞和恒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恒

星”）拟将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瑞信新能源（信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新

能源”）100%股权转让给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最终确定的股

转协议为准）。该事项曾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进行审议。

经友好协商，交易各方后续将另行签署协议对相关条款进行调整。 

瑞信新能源基本情况 ： 

公司名称：瑞信新能源（信丰）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5 年 7 月 17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正平镇联合村 

法定代表人：陈韶东 

注册资本：21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7223364184946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站、生态农业投资建设开发；能源合同管理、新能源技术

开发、建设及光伏发电系统集成；光伏项目施工、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深圳市瑞和恒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瑞信新能源资产总额为 236,738,566.02 元、负债总额 

129,772,042.88 元、净资产 106,966,523.14 元，营业收入 32,357,296.10 元、净利润

13,956,654.37 元；以上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瑞信新能源资产总额为 183,277,032.89 元、负债总额 

73,109,989.12 元、净资产 110,167,043.77 元，营业收入 7,086,829.73 元、净利润



                                                                       

3,200,520.63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其他部分下属公司(含全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等) 

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将以审计、评估情况为作价基础，并在授权范围内

就届时确定的具体交易标的与交易对手方磋商促成交易。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事项是公司经营战略安排，目前尚未确定最终交易对手方、尚未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签署相关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将根据本次事项的授权范围内，以下属公司股权审

计、评估情况为作价基础，在不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下与交易对手方磋商、

谈判、确定交易价格、签订交易协议和执行具体交易。 

若下属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的，则按董事会的授权由公司

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若下属公司股权转让事项在股东大会权限范围内的，则按

股东大会的授权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办理。具体授权事项详见上述授权内容。 

五、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拟转让下属公司股权事宜的授权，是基于公司经营战略的安排，有利于

提升决策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资产结构。 

若实现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对本期损益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司将依据有关

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由于下属公司为瑞和股份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股权转让后可能导致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上

述交易的实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授权的事项，可能由于公司实际情况和交易对手方审批程序及资金安排

方面的影响，有关交易最终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第五届监事会 2023 年第四次会议决

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